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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保⾼薪低報的刑事責任

⽂:曾友俞（認證法律⼈） ‧ 勞動‧⼯作  ‧ 2022-11-15

案例

雇主X僱有員⼯A與B⼆⼈，A⽉薪3萬元，⼯作2年後薪資提升⾄3萬2000元，B則是部分⼯時的員⼯，時
薪168元、每⽉⼯作時數為40⼩時，2年後轉為正職員⼯，⽉薪2萬6000元。然⽽，雇主X對於員⼯A始終
以勞保投保薪資第1級為A投保，即便調薪後亦未進⾏調整；對於員⼯B則依照部分⼯時勞⼯的第1級距為B
投保，B轉為全部⼯時的勞⼯後，也沒有調整他的勞保投保薪資。就此，雇主X「⾼薪低報」的⾏為，涉及
什麼刑事法律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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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 雇主針對勞保⾼薪低報的話，會有什麼問題？
資料來源：曾友俞 / 繪圖：Yen

⼀、雇主的投保義務（⾒圖1）

（⼀）雇主要為勞⼯投保勞健保、提撥勞退

依照勞⼯保險條例第6條[1]、第10條[2]、第14條[3]規定，雇主依法要為他的勞⼯投保勞⼯保險，且若有薪資
調整，亦應通知勞保局，此為雇主的法定義務。

除了勞保，還有勞退和健保：依照勞⼯退休⾦條例第7條第1項[4]以及第14條第1項[5]規定，雇主應為勞⼯提
撥⾄少⼯資6％作為退休⾦；依照全⺠健康保險法第10條第1項第1款第2⽬[6]與第15條第1項第1款[7]規定，
雇主也應該為勞⼯投保全⺠健康保險[8]。



（⼆）雇主必須依照勞⼯的⽉薪投保

⼜，雇主應依照勞⼯的每⽉薪資總額為勞⼯投保。本件A的⽉薪3萬元，應投保第5級距（28,801元⾄
30,300元），調薪為3萬2000元後，亦應隨之調整為第7級距（31,801元⾄ 33,300元）；B原先以時薪168
元、每⽉⼯作時數40⼩時的⽅式就職，每⽉領有薪資6720元，因低於法定基本⼯資，確實是依照部分⼯時勞
⼯的第1級距（11100元以下）投保，但B於後轉為正職、⽉薪2萬6000元，則應依照⼀般級距第2級
（25,251元⾄ 26,400元）投保[9]。

然⽽，雇主X不僅未以正確的薪資為員⼯A投保，甚⾄於調薪後亦未調整A、B的投保級距，這樣的⾏為除了依
照勞⼯保險條例第72條第1項[10]應處以罰鍰之外，還涉及刑事犯罪。

⼆、⾼薪低報犯什麼罪？

（⼀）偽造⽂書罪與詐欺得利罪

法院實務[11]認為依照全⺠健康保險法、勞⼯保險條例及施⾏細則等規定，幫員⼯投保是法律規定雇主要做的
義務，若雇主⾃⾏或指⽰員⼯在勞保⽂件上虛偽填載，再利⽤線上傳送或實體寄送來申報，這個虛偽填載的部
分，因為對於勞保局、健保局的保險管理、薪資申報正確性將造成損害，所以屬於刑法第215條業務登載不實
罪[12]所處罰的「業務登載不實」之⾏為，⽽申報的⾏為則屬於刑法第216條⾏使業務登載不實⽂書罪[13]所
處罰的「⾏使」偽造⽂書之⾏為。

⽽上述的偽造⽂書與⾏使偽造⽂書的⾏為，同時也是以⾼薪低報的⽅式欺瞞主管機關（勞保局、健保局），造
成主管機關資訊上的錯誤進⽽產⽣勞⼯（被保險⼈）的財產上損害，⽽雇主⽅卻因此獲得少繳勞健保、勞退費
⽤的不法利益。也就是說，這樣的⾏為也屬於刑法第339條第2項所處罰的「詐欺得利」⾏為，亦即詐欺得利
罪[14]。

（⼆）罪數要如何計算？

在法律的適⽤上，低度⾏為（業務登載不實）會被⾼度⾏為（⾏使不實⽂書）吸收，以及階段性的各部分⾏為
（填載到申報等等）不具有獨⽴性，都是為了減少公司成本的單⼀⽬的，因屬於接續犯[15]，所以偽造⽂書罪
中的業務登載不實和⾏使業務登載不實⽂書罪2個罪，只會成⽴後⾯的⾏使業務登載不實⽂書罪。如同前⾯說
的，⾏使業務登載不實的⾏為同時也成⽴詐欺得利罪， ⼀⽅⾯侵害⽂書的正確性、有害政府機關的保險管
理，另⼀⽅⾯則侵害員⼯勞健保的權利，屬於刑法第55條的想像競合犯[16]，故⽽只論處較重的詐欺得利罪。

換句話說，本案中的雇主X對A成⽴刑法第339條第2項的詐欺得利罪，對於B也成⽴刑法第339條第2項的詐欺
得利罪，分別侵害2個法益，故⽽在法律上將會依照2個詐欺得利罪論斷，⽽將依照刑法第50條數罪併
罰[17]。

（三）調薪後沒調整投保⾦額，有犯罪嗎？



依照法律規定[18]，勞⼯薪資若有異動的話，雇主應該要在8⽉底、2⽉底前將調整後的薪資通知主管機關，⽽
⽬前有判決[19]認為雇主對於員⼯調薪向主關機關申報繳納保費，卻僅於⾸次投保後即忽視後續應通知調整的
法定義務，使主管機關核算保險費錯誤，⽽雇主卻獲得短繳不法利益，並侵害到保險整體的正確性，因此認為
雇主在法律上有防⽌上述事由發⽣的義務（即保證⼈地位），但雇主卻不為防⽌則是屬於以「不作為犯」的形
式犯罪[20]，將會成⽴上述的犯罪。

（四）沒有幫勞⼯投保，也算犯罪嗎？

⾼薪低報是⽐較常⾒的，不論是⼀開始投保就低報，或是調薪後沒有調整投保薪資。但是業務登載不實、⾏使
偽造⽂書以及詐欺等⾏為，也包括沒有投保、低薪⾼報等任何使勞健保局錯誤核算保險費、⽽錯估保險共同體
的⾵險，以及侵害個別勞⼯投保利益的⾏為。依照上述註腳19的判決這種⽐較嚴格的⾒解，沒有為勞⼯投保
也將會涉及上述的犯罪[21]。

三、總結與建議

雇主依法有向主管機關（勞保局、健保局）為勞⼯投保與更新正確薪資的法定義務，若有違反，除了有⾏政罰
鍰之外，同樣會涉及刑事犯罪，最終會論處刑法第339條第2項的詐欺得利罪，並且依照被害勞⼯⼈數計算罪
數。

附帶⼀提的是，勞⼯檢舉⾼薪低報時，可能尚未發⽣保險事故（例如失能、⽼年或死亡等[22]），若沒有損害
的情形下，勞⼯是無法求償的。因此，即便勞⼯保險條例第72條第1項後段規定勞⼯受到損失可以向雇主求
償[23]，然⽽依照⺠法上的「損害賠償原則」，在損害尚未發⽣時則無法求償。

雇主或許為⼀時之便減少資本⽀出，但若經發⾒有不法⾏為所⾯臨的處罰將遠⼤於所省下的⾦額，所以真正的
「經濟理性」，或許是⽼⽼實實地遵守法令，勝過於貪圖眼前利益。對於勞⼯的建議，則是從前開資訊知道⾃
⾝的權益界線，也將以此知識作為與雇主爭取權益的正當理據。

註腳
   勞⼯保險條例第6條：「

I 年滿⼗五歲以上，六⼗五歲以下之左列勞⼯，應以其雇主或所屬團體或所屬機構為投保單位，全部參加
勞⼯保險為被保險⼈：
⼀、受僱於僱⽤勞⼯五⼈以上之公、⺠營⼯廠、礦場、鹽場、農場、牧場、林場、茶場之產業勞⼯及交通
、公⽤事業之員⼯。
⼆、受僱於僱⽤五⼈以上公司、⾏號之員⼯。
三、受僱於僱⽤五⼈以上之新聞、⽂化、公益及合作事業之員⼯。
四、依法不得參加公務⼈員保險或私⽴學校教職員保險之政府機關及公、私⽴學校之員⼯。
五、受僱從事漁業⽣產之勞動者。
六、在政府登記有案之職業訓練機構接受訓練者。

[1]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N0050001&flno=6


七、無⼀定雇主或⾃營作業⽽參加職業⼯會者。
⼋、無⼀定雇主或⾃營作業⽽參加漁會之甲類會員。
II 前項規定，於經主管機關認定其⼯作性質及環境無礙⾝⼼健康之未滿⼗五歲勞⼯亦適⽤之。
III 前⼆項所稱勞⼯，包括在職外國籍員⼯。」

   勞⼯保險條例第10條：「
I 各投保單位應為其所屬勞⼯，辦理投保⼿續及其他有關保險事務，並備僱⽤員⼯或會員名冊。
II 前項投保⼿續及其他有關保險事務，投保單位得委託其所隸屬團體或勞⼯團體辦理之。
III 保險⼈為查核投保單位勞⼯⼈數、⼯作情況及薪資，必要時，得查對其員⼯或會員名冊、出勤⼯作紀
錄及薪資帳冊。
IV 前項規定之表冊，投保單位應⾃被保險⼈離職、退會或結（退）訓之⽇起保存五年。」

[2]

   勞⼯保險條例第14條：「
I 前條所稱⽉投保薪資，係指由投保單位按被保險⼈之⽉薪資總額，依投保薪資分級表之規定，向保險⼈
申報之薪資；被保險⼈薪資以件計算者，其⽉投保薪資，以由投保單位⽐照同⼀⼯作等級勞⼯之⽉薪資總
額，按分級表之規定申報者為準。被保險⼈為第六條第⼀項第七款、第⼋款及第⼋條第⼀項第四款規定之
勞⼯，其⽉投保薪資由保險⼈就投保薪資分級表範圍內擬訂，報請中央主管機關核定適⽤之。
II 被保險⼈之薪資，如在當年⼆⽉⾄七⽉調整時，投保單位應於當年⼋⽉底前將調整後之⽉投保薪資通知
保險⼈；如在當年⼋⽉⾄次年⼀⽉調整時，應於次年⼆⽉底前通知保險⼈。其調整均⾃通知之次⽉⼀⽇⽣
效。
III 第⼀項投保薪資分級表，由中央主管機關擬訂，報請⾏政院核定之。」

[3]

   勞⼯退休⾦條例第7條第1項：「本條例之適⽤對象為適⽤勞動基準法之下列⼈員，但依私⽴學校法之規
定提撥退休準備⾦者，不適⽤之：
⼀、本國籍勞⼯。
⼆、與在中華⺠國境內設有戶籍之國⺠結婚，且獲准居留⽽在臺灣地區⼯作之外國⼈、⼤陸地區⼈⺠、⾹
港或澳⾨居⺠。
三、前款之外國⼈、⼤陸地區⼈⺠、⾹港或澳⾨居⺠，與其配偶離婚或其配偶死亡，⽽依法規規定得在臺
灣地區繼續居留⼯作者。
四、前⼆款以外之外國⼈，經依⼊出國及移⺠法相關規定許可永久居留，且在臺灣地區⼯作者。」

[4]

   勞⼯退休⾦條例第14條第1項：「雇主應為第七條第⼀項規定之勞⼯負擔提繳之退休⾦，不得低於勞⼯每
⽉⼯資百分之六。」

[5]

   全⺠健康保險法第10條第1項第1款第2⽬：「被保險⼈區分為下列六類：⼀、第⼀類：……（⼆）公、
⺠營事業、機構之受僱者。」

[6]

   全⺠健康保險法第15條第1項第1款：「各類被保險⼈之投保單位如下：⼀、第⼀類及第⼆類被保險⼈，
以其服務機關、學校、事業、機構、雇主或所屬團體為投保單位。但國防部所屬被保險⼈之投保單位，由
國防部指定。」

[7]

   雇主依法要為⼀般受僱者投保健保，但曾有⾏政院衛⽣署衛署健保字第84031133號（1995/7/4）認為
部分⼯時⼯作者若是每⽇到⼯即視同專任員⼯，雇主即有投保義務；⾮每⽇到供者，每週⼯時達到（包含
）12⼩時以上，也視同專任員⼯，雇主即有投保義務。在依據衛⽣福利部衛部保字第1101260048號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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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2/20）的補充解釋也確認這點。但是，函釋並不具有「法律」位階的效⼒，以及依照法律規定⽽
⾔，只要符合「從屬性原則」，僱傭勞動關係即存在，那麼雇主就應該有為勞⼯投保的義務，無論是否為
全職、兼職，也不論每週到⼯時數。

   本⽂說明的投保級距依照2022年1⽉1⽇起適⽤的勞動部勞動保2字第1100140783號函（2021/11/24
）。參勞動部勞⼯保險局（2021），《勞⼯保險投保薪資分級表》。

[9]

   勞⼯保險條例第72條第1項：「投保單位違反本條例規定，未為其所屬勞⼯辦理投保⼿續者，按⾃僱⽤之
⽇起，⾄參加保險之前⼀⽇或勞⼯離職⽇⽌應負擔之保險費⾦額，處四倍罰鍰。勞⼯因此所受之損失，並
應由投保單位依本條例規定之給付標準賠償之。」

[10]

   臺灣⾼等法院⾼雄分院106年度上易字第106號刑事判決。[11]

   中華⺠國刑法第215條：「從事業務之⼈，明知為不實之事項，⽽登載於其業務上作成之⽂書，⾜以⽣損
害於公眾或他⼈者，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萬五千元以下罰⾦。」

[12]

   中華⺠國刑法第216條：「⾏使第⼆百⼀⼗條⾄第⼆百⼀⼗五條之⽂書者，依偽造、變造⽂書或登載不實
事項或使登載不實事項之規定處斷。」

[13]

   中華⺠國刑法第339條：「
I 意圖為⾃⼰或第三⼈不法之所有，以詐術使⼈將本⼈或第三⼈之物交付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
或科或併科五⼗萬元以下罰⾦。
II 以前項⽅法得財產上不法之利益或使第三⼈得之者，亦同。
III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14]

   臺灣⾼等法院花蓮分院101年度上易字第75號刑事判決：「刑法上所稱接續犯，係指數個在同時同地或
密切接近之時地，侵害同⼀法益之⾏為，因各舉動之獨⽴性極為薄弱，社會通念認為無法強⾏分開，乃將
之包括視為⼀個⾏為之接續進⾏，給予單純⼀罪之刑法評價。」

[15]

   中華⺠國刑法第55條：「⼀⾏為⽽觸犯數罪名者，從⼀重處斷。但不得科以較輕罪名所定最輕本刑以下
之刑。」

[16]

   中華⺠國刑法第50條：「
I 裁判確定前犯數罪者，併合處罰之。但有下列情形之⼀者，不在此限：
⼀、得易科罰⾦之罪與不得易科罰⾦之罪。
⼆、得易科罰⾦之罪與不得易服社會勞動之罪。
三、得易服社會勞動之罪與不得易科罰⾦之罪。
四、得易服社會勞動之罪與不得易服社會勞動之罪。
II 前項但書情形，受刑⼈請求檢察官聲請定應執⾏刑者，依第五⼗⼀條規定定之。」

[17]

   勞⼯保險條例第14條第2項、勞⼯退休⾦條例第15條第2項。[18]

   臺灣臺南地⽅法院109年度訴字第1393號刑事判決。[19]

   雖然註19的判決結果與多數實務認定犯罪的罪名沒有不同，但是在犯罪的形態上則是認為雇主有積極地
依法為勞⼯投保正確薪資的義務，課予雇主更重的義務。參該判決內⽂節錄：「被告對於告訴⼈3 ⼈之投
保利益及勞保局、健保署對保險管理之正確性發⽣損害，以及短繳勞⼯保險保費、勞⼯退休⾦、全⺠健康

[20]

https://www.bli.gov.tw/Files/22467
https://www.bli.gov.tw/0005475.html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N0050001&flno=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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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C0000001&flno=55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C0000001&flno=50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N0050001&flno=14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N0030020&flno=15
https://judgment.judicial.gov.tw/FJUD/data.aspx?ty=JD&id=TNDM,109%252c%25e8%25a8%25b4%252c1393%252c20220118%252c1
https://judgment.judicial.gov.tw/FJUD/data.aspx?ty=JD&id=TNDM,109%252c%25e8%25a8%25b4%252c1393%252c20220118%252c1


標籤
 勞保，⾼薪低報，偽造⽂書，詐欺，詐欺得利罪

保險保費結果之發⽣，法律上有防⽌之義務，能防⽌⽽不防⽌，與因積極⾏為發⽣結果者同，為不作為犯
。⼜被告不作為業務登載不實之低度⾏為，為⾏使之⾼度⾏為所吸收，不另論罪。」

   臺灣新北地⽅法院110年度簡字第4953號刑事判決：「16名員⼯中，僅替10名員⼯投保勞保及提繳勞退
⾦，惟均不⾜額，剩餘6名員⼯則均未投保勞保及提繳勞退⾦；健保部分雖16名員⼯均有投保，然有2名
員⼯不⾜額……。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216條、第210條之⾏使變造私⽂書罪，及同法第215條、第
216條之⾏使業務上登載不實⽂書罪及同第339條第1項之詐欺取財罪。」

[21]

   勞⼯保險條例第2條：「勞⼯保險之分類及其給付種類如下：
⼀、普通事故保險：分⽣育、傷病、失能、⽼年及死亡五種給付。
⼆、職業災害保險：分傷病、醫療、失能及死亡四種給付。」

[22]

   勞⼯保險條例第72條第1項。[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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